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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人

单 位

基 本

情况

单位名称 石林通豪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

单位简介

石林通豪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

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阿诗玛东路延长线大屯村口水泥制管厂，

成立于 2016 年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(自然人独资，经营

范围为汽车修理服务。

地理位置
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

处阿诗玛东路延长线大屯村口水泥制管厂

现 场

调 查

及 检

测 情

况

项目负责人 王昆，证书编号：YZW(JJ)2021244

报告书编写人 王昆，证书编号：YZW(JJ)2021244

现场调查人员 毕飞、王昆

现场检测人员 王昆、严翠兰、彭佳慧

现场检测时间 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1 年 12 月 1 日

单位陪同人 袁工

职 业

病 危

害 因

素 检

测

存 在 的

主 要 职

业 病 危

害因素

电焊烟尘、其他粉尘、有机溶剂（苯、甲苯、乙苯、二甲苯、乙苯、

乙酸乙酯、乙酸丁酯、丁醇）、噪声

职 业 病

危 害 因

素 检 测

结果

粉尘：经检测，工作场所粉尘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及短时浓度检测结果

均符合职业卫生限值要求。

噪声：从工作场所噪声检测结果可以看出，机修、钣金、漆工的岗位

噪声工作日等效声级检测结果均超过限值要求。据现场调查主要是因

为风镐、吹枪、切割、打磨等作业噪声强度较高，作业人员作业时间

较长，因此接触水平超标。

苯系物：经检测，工作场所苯系物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及短时浓度检测

结果均符合职业卫生限值要求。

乙酸乙酯：经检测，工作场所乙酸乙酯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及短时浓度

检测结果均符合职业卫生限值要求。

乙酸丁酯：经检测，工作场所乙酸丁酯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及短时浓度

检测结果均符合职业卫生限值要求。

丁醇：经检测，工作场所丁醇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及短时浓度检测结果



均符合职业卫生限值要求。

报 告

评 价

结论

结论

1.分项结论

根据《中国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和《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在对石林通豪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用人

单位职业卫生全面评价的基础上，现对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现状逐项做

出以下评价。

项目 判断 存在问题

1.总体布局 符合 —

2.设备布局 符合 —

3.建筑卫生学 符合 —

4.职业病危害因素 基本符合 噪声等效声级超标

5.职业病防护设施 符合 —

6.应急救援设施 基本符合 未制定应急救援预案。

7.职业健康监护 基本符合

未组织上岗前及离岗时的职业

健康检查；2019 年后未继续组

织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

查。

8.个人防护用品 不符合 未配备防尘口罩及防噪声耳塞

9.辅助用室 基本符合
未设备浴室、就餐室、更/存衣

室

10.职业卫生管理组

织机构
符合 —

11.职业卫生管理制

度
符合 —

12.职业病危害告知 符合 —

13.职业卫生培训 基本符合
用人单位负责人未参加职业卫

生培训

14.职业病危害项目

申报
符合 未申报

15.职业卫生档案 基本符合 职业卫生档案还需完善

16.既往职业卫生评

价建议落实情况
— 本次属于首次评价



2 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

根据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4754-2017）中的分类，本项目行业

分类属于汽车、摩托车等修理与维护，行业代码 811。依据《建设项

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》国卫办职健发〔2021〕5 号中的分

类，汽车、摩托车修理与维护属于职业病危害风险较重的建设项目。

3 综合结论

根据对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、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、职业病

防护设施、应急救援设施、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、建筑卫生学、

辅助用室、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等各项评价结果，评价认为本项目在正

常生产情况下，如果能够严格执行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，保证各种

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的正常运行，工作场所中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危害

和影响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。同时用人单位还要结合本评价报告书提

出的建议，持续改进完善职业病防治相关方面的工作，才能有效保护

职工健康，促进企业更好发展。

建议

职业卫生管理

（1）用人单位应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；

（2）用人单位负责人应参加职业卫生培训。

（3）应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》GBZ158-2003 的要求，

规范设置警示标识，设置建议如下：

表 13-1 警示标识设置建议

工作场所 警示标识 告知卡

喷漆房 当心中毒、戴防毒面具、注意通风 苯系物

漆打磨区 注意防尘、戴防尘口罩

钣金区

注意防尘、戴防尘口罩

当心弧光、戴防护镜

噪声有害、带护耳器

机修区 噪声有害、带护耳器

2 个人防护用品

（1）用人单位应为劳动者配备防尘口罩及防噪声耳塞

（2）加强个人防护用品佩戴管理，强噪声作业、粉尘作业及喷漆

作业时应穿戴好相应的防护用品再开展作业。

（3）用人单位采购的防噪声、防尘、防毒防护用品时应经验收，



保证防护用品的合格有效。

（3）规范建立个人防护用品发放台账。喷漆使用的防毒口罩，当

过滤效果降低可闻到气味时，应及时更换滤毒盒。

3应急救援

（1）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每年至少组织开展一次应急演练。

4职业健康监护

（1）严格执行国家职业病防治中的职业健康监护管理要求，除定

期安排在岗期间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外，还需完善对新招录人员实

行岗前职业健康检查及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。对准备脱离所从事的职

业病危害作业或者岗位的劳动者，用人单位应当在劳动者离岗前30日

内组织劳动者进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。劳动者离岗前90日内的在

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可以视为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。

（2）完善职业健康监护，对职业健康体检检出有异常的人员应安

排复查，对复查仍有异常者应进行职业病诊断。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

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。对检查出的职业禁忌证者一经确定，

需马上调离原工作岗位，并妥善安置。

5辅助用室

（1）逐步在厂区内完善就餐室、沐浴室及更/存衣室室的设置。

13.3 预防性建议

（1）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属于严重的项目，根据《工作场所职

业卫生管理规定》，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，应当委托具有相应

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，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

测，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。

（2）继续加强对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，包括对上岗前的劳动者

的职业卫生培训及定期对在岗期间的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，培训的

内容应包括职业卫生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操作规程、所在岗位的职业

病危害及其防护设施、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、应急救援

知识、劳动者所享有的职业卫生权利等内容。组织机构要制定培训计

划、确定培训周期，并应做好记录及存档工作。

（3）所有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均要组织进行职业健康检

查。

（4）对现有的防护设施喷烤漆房、干磨机等应该定期进行检修维

护保养。

（5）从源头上降低控制职业病危害，因此建议用人单位喷漆使用



的漆原料尽量优先使用水性原料。

（6）按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国家卫健委令[2020]5号

和《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》安监总厅安健[2013]171号要求，不断更

新职业卫生档案。

专 家

组 评

审 意

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2018、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

管理规定》国家卫健委令 [202015 号，石林车漆匠汽车修理厂组织专

家对职业病防治现状及其评价报告进行评审。专家组听取了用人单位

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汇报和评价机构的陈述，检查了工作场所、个体

防护、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等，查阅了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等资

料。经充分讨论形成以下意见：

一、评价报告

1.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及防护措施评价;

2.按专家提出的具体意见进行必要修改。

二、用人单位

1.按《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》 安监总厅

安健[20141111 号，规范告知标识牌：

2.按《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》安监总厅安健[201813

号，作业人员应正确使用符合要求的防护用品：

3.按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国家卫健委令 [202015 号和

《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》 安监总厅安健[20131171 号，完善防护设

施等职业卫生档案。

专家组同意石林车漆匠汽车修理厂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通过评

审，评价机构应完善评价报告，用人单位应按评价建议和评审意见持

续改进，并报专家组长复核。

现场影像资料



现场采样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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